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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下午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10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届董事会共有董
事 9 名（其中 3 名独立董事），9 名董事出席会议并表决。 独立董事卢春林因工作原
因委托独立董事岑维出席会议并代为表决；独立董事咸海波、董事 Chun Bill Liu(刘
汕)、董事杨晓慧、董事杨越、董事许军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会并表决。 公司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董事长范洪岩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
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非独立董事委员及召集人的议

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选举十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根据《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2014 年修订）》第十六条第 2 款的规定，独立董事咸海波、岑维、卢春林为当然委
员。

选举结果：委员：Chun Bill Liu(刘汕)、杨越。 召集人：卢春林。
2、《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非独立董事委员及召集人的议

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选举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根据《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2014 年修订）》第十六条第 2 款的规定，独立董事咸海波、岑维、卢春林为当然委

员。
选举结果：委员：曹光明、许军。 召集人：咸海波。
3、《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非独立董事委员及召集

人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选举十一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根据《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2014 年修订）》第十六条第 2 款的规定，独立董事咸海波、岑维、卢春林为当
然委员。

选举结果：委员：范洪岩、杨晓慧。 召集人：岑维。
4、《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提名， 选举范洪岩女士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5、《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建议和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董事长范洪岩的提名，选举曹光明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6、《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建议和公司总经理
曹光明的提名，聘任宋虎堂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张平安为公司副总经理；聘
任曹光明为公司总工程师（兼），聘任宋卫普为公司财务总监。 以上人员任期三年，
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7、《关于聘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建议和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董事长范洪岩的提名，聘任袁国强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会秘书，任
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袁国强先生已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董事会秘书培训班并取得了深圳证
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668-2276176
传 真：0668-2899170
电子邮箱：mhsh000637@163.net
办公地址：广东省茂名市官渡路 162 号
邮政编码：525000
8、《关于聘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建议和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董事长范洪岩的提名，聘任张荣华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张荣华先生已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董事会秘书培训班并取得了深圳证
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668-2246331
传 真：0668-2899170
电子邮箱：mhsh000637@163.net

办公地址：广东省茂名市官渡路 162 号
邮政编码：525000
9、《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为促使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更勤勉的履行职责，依据其工作量以及所承担的责任

等因素， 确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由基本年薪、 绩效奖金和年终激励报酬构
成， 具体实施按照《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高管层年薪激励方案（2008 年修
订）》的规定执行。 高级管理人员因履行职责发生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差旅
费）由公司据实予以报销。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已对该事项进行了审议并形成审查意见。
上述议案 1—8 详见刊载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

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3）。

上述议案 5—9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独立意见（详见公司 2020 年 5 月 22 日在巨
潮资讯网上刊载的《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

三、备查文件
（一）经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十一届一次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Ο 二 Ο 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637 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2020-031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 5 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
职工代表大会联席会议， 选举产生第十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2020 年 5 月 20
日召开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成员、第十一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5 月 20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董事长、监事会主
席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等相关议案。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换届选举工作已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董事长：范洪岩
2、非独立董事：范洪岩、Chun Bill Liu(刘汕)、曹光明、杨晓慧、杨越、许军
3、独立董事：咸海波、岑维、卢春林
4、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咸海波、岑维、卢春林、Chun Bill Liu(刘汕)、杨越。召集人：卢春林。
审计委员会：咸海波、岑维、卢春林、许军、曹光明。 召集人：咸海波。
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咸海波、岑维、卢春林、范洪岩、杨晓慧。 召集人：岑维。
二、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监事会主席：刘小燕
非职工代表监事：朱月华、王斌
职工代表监事：刘小燕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总经理：曹光明
2、常务副总经理：宋虎堂
3、副总经理：张平安
4、总工程师：曹光明（兼）
5、财务总监：宋卫普
6、董事会秘书：袁国强
7、证券事务代表：张荣华
四、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东省茂名市官渡路 162 号
联系电话：0668-2246331/2276176
传真：0668-2899170
电子信箱：mhsh000637@163.net
五、部分董事离任情况
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杨丽芳于 2019 年 8 月 21 日提出辞职 ,但因其离任导致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根据《公司法》、《关于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继任的独立董
事补选完成前，杨丽芳继续履行职责。 在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完成后，杨
丽芳不再继续履行职责。 独立董事张海波因换届选举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
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董事丁服千、关志鹏因换届选举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 公司对杨丽芳、张海波、丁服千、关志鹏在任职期间
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截至本公告日，杨丽芳、张海波、丁服千、关志鹏均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附：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简历
（一）董事会成员
1、范洪岩女士（董事长）：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1994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94 年至 1996 年期间任北京市蓝靛厂教师，1996
年至 2003 年期间任北京泰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2003 年至
2013 年任美国国际教育基金会项目负责人。

截至本推荐日，范洪岩女士持有茂化实华 100 股的股票，范洪岩女士为茂化实
华实际控制人刘军先生的妻子，范洪岩女士为茂化实华实际控制人的关联人士。 除
此之外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Chun Bill Liu(刘汕)先生（董事）：1998 年出生，加拿大国籍，在读大学。 2012
年 8 月至 2016 年 5 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力诺高中读书。 2016 年 9 月至今在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商业管理专业学习。

截至本推荐日，Chun Bill Liu(刘汕）先生未持有茂化实华的股票，Chun Bill Liu
(刘汕）先生为茂化实华实际控制人刘军先生的儿子，Chun Bill Liu(刘汕）先生为茂
化实华实际控制人的关联人士。 除此之外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
的情形；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亦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3、曹光明先生（董事）：1968 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1985 年 9 月至 1989 年 7 月就读于四川大学化学系，获工学学士学位；1999 年
9 至 2002 年 3 月就读于华东理工大学， 获工学硕士学位及高级工程师证书。 1989
年 7 月至 1994 年 12 月就职于茂名石化炼油厂；1994 年 12 月至 2000 年 1 月任茂化
实华生产部工程师、塑料厂副厂长、生产部部长、副总工程师；2000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任茂化实华总工程师及副总经理；2016 年 8 月至今任茂化实华总经理兼总
工程师。

曹光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
形；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亦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4.杨晓慧女士（董事）：1992 年出生，汉族，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 2010 至 2014 年就读于长春师范大学，大学本科学历。 2014 至 2017 年任吉林
省长春市启程教育机构教师，2017 年 7 月至今任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慧谷学
校教师。

杨晓慧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
形；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亦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5、杨越先生（董事）：196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7 年 7 月
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本科）。 1987 年 7 月至 1995 年 9 月，在大庆石化总厂化工一
厂任操作工、 工艺员；1995 年 9 月 1 日至 2001 年 5 月任茂名石化乙烯工业公司生
产部工程师；2001 年 5 月至 2002 年 5 月任茂名石化公司技术处技改科任副科长；
2002 年 5 月至 2004 年 4 月任茂名石化公司综合管理处生产技术科科长；2004 年 4
月至 2007 年 7 月任茂名分公司乙烯改扩建项目经理部生产准备部副主任 (享受副
处级）；2007 年 7 月至 2008 年 7 月任茂名分公司化工分部生产监测中心主要负责
人（享受副处级）；2008 年 7 月 至 2011 年 4 月任茂名分公司化工分部正科级干部；
2011 年 4 月至 2014 年 4 月任茂名分公司计划管理部副部长；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3 月任茂名分公司科技发展部/质量管理部副部长；2015 年 3 月至 2017 年 4 月任
茂名石化液化空气气体有限公司总经理；2017 年 4 月至今，任茂名分公司计划管理
部部长、经理。

杨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也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许军先生（董事）：196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9 年 7 月毕
业于厦门大学。 1989 年 7 月至 1993 年 10 月，在茂名石化公司炼油厂工作。 1993 年
10 月至 2000 年 5 月，在茂名石化公司财务部门工作。 2000 年 5 月至 2011 年 4 月，
在茂名分公司财务部门工作。 2011 年 4 月至 2014 年 7 月，任茂名分公司财务部副
部长。 2014 年 7 月至 2017 年 5 月，任茂名石化公司财务部副部长。 2017 年 5 月至
2020 年 1 月，任茂名石化公司财务部部长。 2020 年 1 月至今，任茂名石化公司副总
会计师兼财务部经理。

许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亦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7.咸海波先生（独立董事）：汉族，1968 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 1986 年至 1990 年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本科学历；1990 年至 1997 年就
任于广西大学教师；1997 年至 2000 年就职于广西审计事务所项目经理；2000 年至
今就职祥浩会计师事务所总经理。 获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
师资格证明。 已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证书。

咸海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
形；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亦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8.岑维先生（独立董事）：197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6 年至
2000 年就读于西安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获学士学位；2000 年至 2003 年
就读于西安交通大学经济学专业， 获硕士学位；2004 年至 2006 年就读于美国罗格
斯新泽西州立大学应用经济学专业， 获硕士学位；2006 年至 2011 年就读于美国康
奈尔大学应用经济和管理专业，获博士学位。 2003 年至 2004 年就职于中国科学院
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任研究助理；2011 年至今就任于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助理教
授。 已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证书。

岑维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亦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9.卢春林先生（独立董事）：1972 年出生，1996 年 7 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国际
经济法系（本科）。 1996 年 9 月至 2001 年 3 月在广西远东律师事务所工作。 2001 年
3 月至 2009 年 3 月为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2009 年 3 月至 2019 年 1 月，
为北京市中瑞（广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合伙人。 2019 年 1 月至今，北京市隆安
（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高级合伙人。

卢春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
形；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亦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卢春林未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承诺将参加最近一期深圳证
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取证。

（二）监事会成员
1、刘小燕女士（监事会主席、职工监事）：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

境外永久居留权。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师、政工师。历任茂名石化炼油厂一预分离
车间操作工、技术员，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党群工作
部副主任、主任、工会副主席。 现任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党群工
作部主任、人力资源部经理。

刘小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
形；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亦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2、朱月华女士（非职工监事）：196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0
年 7 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学专业，高级会计师。 1990 年 7 月至 1995 年 11 月为茂
名石化炼油厂财务处科员 , 期间 1993 年 9 月至 1995 年 7 月参加在职研究生进修。
1995 年 11 月至 2000 年 4 月任茂名石化财务处科员、 副科长。 2000 年 4 月至 2011
年 4 月任茂名石化财务部会计科科长、 工程财务科科长。 2011 年 5 月至 2014 年 4
月任茂名石化化工分部财务处副处长、处长。 2014 年 4 月至 2018 年 6 月任茂名石
化审计部部长。 2018 年 6 月至今任茂名石化高级专家。

朱月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
形；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亦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3、王斌先生(非职工监事)：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4 年
12 月大学本科毕业并获大学学士学位；2005 年 5 月至 2007 年 9 月任北京卓代律师
事务所律师；2007 年 9 月至 2016 年 10 月任北京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合伙人；
2016 年 10 月至 2019 年 7 月任北京海征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2019 年 7 月至今
任北京星竹律师事务所主任。

王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亦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三）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曹光明（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男，1968 年 9 月 8 日生，中共党员，工学硕士，高

级工程师。 工作经历：1989 年 7 月参加工作，历任茂名石化炼油厂聚丙烯车间工艺
技术员、茂名石化炼油厂联友化工厂生产技术科助理工程师，公司生产部工程师，
公司塑料厂副厂长，公司生产部副部长、部长、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代理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总工程师。

曹光明未持有公司股票， 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亦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宋虎堂（常务副总经理）：男，1963 年 1 月出生，工学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中石化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和管理专家。 历任中石化洛阳石化工程公司工程师，
中石化茂名石化公司机械厂高级工程师、总质量师、总工程师，中石化茂名石化工
程公司（含设计院、质量监督站、造价咨询中心）教授级高工、总经理，茂名百万吨乙
烯改扩建项目经理部常务副总经理,本公司副董事长、本公司董事。现任公司党委书
记、常务副总经理。

宋虎堂未持有公司股票， 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亦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张平安（副总经理）：男，1966 年 2 月出生，本科毕业，高级工程师。 历任茂石化
炼油厂焦化车间操作工，公司聚丙烯厂工艺员、副厂长、厂长，公司生产部部长、公
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张平安持有公司股票 9484 股，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
形；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亦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宋卫普（财务总监），男，1985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工商管理硕士，中国注册
会计师，中级审计师。 曾任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项目经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业务经理，深圳市凯达尔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利
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技术合伙人，2017 年 7 月进入本公司，2018 年 4 月任公司财务总
监。

宋卫普未持有公司股票， 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亦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袁国强（董事会秘书）：男，汉族，1965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
师、注册安全工程师、高级政工师。 曾任中国石化茂名石化公司工人、技术员，公司
办公室秘书、办公室副主任、党群工作部主任，茂名实华东阳包装有限公司经理、公
司党委委员、纪委副书记、审计监察部经理、人力资源部经理，兼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 2017 年被聘任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秘书。 2009 年 6 月参加深交所第 29 期董事
会秘书培训班培训获得董秘资格证书。 参加深交所举办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后
续培训班培训，获得董秘后续培训结业证书。

袁国强未持有公司股票， 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亦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张荣华（证券事务代表）：男，汉族，1991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于
2014 年 8 月获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曾任广东惠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广东法
颂律师事务所律师。 2018 年 1 月入职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法务职务。
2019 年 6 月获得董秘资格证书。 2019 年 10 月被聘任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张荣华未持有证券账户，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
止任职的情形；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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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

知于 2020 年 5 月 10 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形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 3 名 ,监事王斌
因工作原因委托监事刘小燕代为出席并表决。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小燕召集

和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刘小燕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刘小燕简历：
刘小燕，女，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在职研究生

学历，经济师、政工师。 历任茂名石化炼油厂一预分离车间操作工、技术员，茂名石化
实华股份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党群工作部副主任、主任、工会副主席。现任茂
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党群工作部主任、人力资源部经理。

截止本公告日，刘小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
禁止任职的情形；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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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招商蛇口”）之全

资子公司招商局地产（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公司”）拟与招商证券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投资”）共同投资成立合资公司（以工商机关正式核准的
名称为准）。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2,000 万元（以下币种同），其中，北京
公司认缴出资 52,02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51%； 招商证券投资认缴出资 49,980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49%。

招商证券投资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
商局集团”），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
需经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2020 年 5 月 20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对《关于与关
联方共同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褚宗生、罗慧来
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表决结果为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议案表决通过。 公
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无须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名称：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

秘书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要办公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9 层
法定代表人：赵斌
注册资本：71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85700056P
经营范围：证券投资、金融产品投资、大宗商品投资（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投资管
理；投资咨询；股权投资；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100%）
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
（二）历史沿革、业务开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招商证券投资由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资设立， 为招商证券旗下另类投资

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2 日正式取得深圳市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019 年度，招商证券投资营业收入为 1.274 亿元，净利润为 1.073 亿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招商证券投资的资产总额为 22.338 亿元，负债总额为 0.130 亿
元，净资产为 22.208 亿元。（经审计）

（三）关联关系
本公司与招商证券投资均为招商局集团实际控制的公司。
（四）招商证券投资未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拟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合资公司名称：以工商机关正式核准的名称为准
公司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福宜街 5 号院 1 号楼 3 层 301 内 338 号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工程项目管理服务
注册资本：102,000 万元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名称、认缴出资额、出资比例、出资方式：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北京公司 52,020 51% 货币

招商证券投资 49,980 49% 货币
合计 102,000 100%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北京公司与招商证券投资按股权比例货币出资、对等投入、同股同权、共享收

益、共担风险。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未来业务规划
北京公司与招商证券投资以平等互利、相互协作、相互支持、共同发展为原则，

共同设立合资公司， 全面参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路东区 E9R3、E9R4 地块项目
（以下简称“本项目”）的开发建设。

（二）合作方式
1、关联交易协议签订生效后 30 日内，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名称

以工商机关正式核准的名称为准。
2、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102,000 万元，其中，北京公司认缴出资 52,020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51%；招商证券投资认缴出资 49,98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9%。
在合资公司设立后双方根据项目投资进度按期足额实缴各自认缴的注册资本。

3、北京公司与招商证券投资按持股比例，对等出资、对等承担并支付因获取本
项目所发生的土地成本、及相关税费；对等投入本项目的开发建设资金、公司经营
管理费用等；对等分享利润及分担亏损。

4、合资公司财务报表由北京公司合并。

（三）生效安排
关联交易协议自北京公司及招商证券投资加盖公章， 并经本公司及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各自履行完成审批程序孰晚之日起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影响
北京公司与招商证券投资共同投资成立合资公司参与本项目开发建设， 有利

于本公司协调招商局集团内部优势资源、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本次
交易是基于本公司自身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本公司与招商证券投资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获得了独立董事的认可， 并在董事会上获得了独立董事的

同意，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北京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有利于招商
蛇口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其经营发展规划，遵循了公开、公平的
原则，交易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
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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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阳光新业”）监事会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收到监事会主席刘建图先生的辞呈，刘建图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

辞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
刘建图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刘建图先生确认与公司监事会并无不同意见。 辞

职后，刘建图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鉴于刘建图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为保证监事

会的正常运作， 刘建图先生的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的监事就任
后生效。 在此期间，刘建图先生仍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继续履行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的职责。

公司监事会对刘建图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尽职勤勉、 辛勤付出及为公司发展所

做的贡献表示诚挚的谢意！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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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离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20 年
第七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以专人送达、 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0 年 5 月 20 日会议以通讯方式举行，应到董事 9 人，
实到董事 9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对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褚
宗生、罗慧来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和独立
意见。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今日披露的《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关联
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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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阳光新业”）董事会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韩传模先生的辞呈， 韩传模先生因公司控制权
变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并同时申请辞去第八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及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韩传
模先生确认与公司董事会并无不同意见。辞职后，韩传模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
职务。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韩传模先生的辞职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任具备会计专业背景的独立董

事后生效。 在此期间，韩传模先生仍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其在各专门委员会中的职责。

韩传模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期间，独立公正、勤勉尽责地履行独立
董事的职责， 公司董事会对韩传模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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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离职公告


